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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實施要點 
             108年 8月 28日本校教務會議通過 

108年 9月 3日湖農工教字第 1080006258號公告發布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8月1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6772

號函示，據以訂定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相關規定。 

二、本要點所稱成績包括各科目日常評量成績、定期評量成績、學期成績、補

考後之學期成績及重(補)修成績。 

三、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各項目評定成績佔學期成績之比例，

應以書面或課堂說明告知學生。 

四、各項成績應依下列期限內繳交： 

  (一)日常評量成績：本校行事曆所定期末考試結束之翌日起三日內，以網路

校務行政系統上傳。 

  (二)定期評量成績：本校行事曆所定期中考試結束之翌日起五日內，以網路

校務行政系統上傳。 

  (三)學期成績、畢業班學期成績：本校行事曆所定期末考試結束之翌日起三

日內，以網路校務行政系統上傳。 

  (四)重(補)課程成績：課程結束後之翌日起三日內以書面將成績交送教務處

實驗研究組登錄成績。 

  (五)補考後之學期成績：考試結束之翌日起三日內以網路校務行政系統上

傳。 

    繳交截止日期如遇假日者，順延一天。 

    授課教師有特殊情形無法依規定期限內上傳成績者，應於繳交成績期限截

止前，以書面敘明原因，經教務主任同意後始能延期補交，延期以兩週為限。 

五、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獎學金等各項權益，未依本要點規定之

期限繳交成績者，由教務處註冊組書面通知授課教師，並副知科主任或科

召集人協助催繳。 

    學期成績繳交日期截止後才繳交成績者，請檢附書面成績表並填寫「成績

更正/補登申請書」(如附件)，經教務主任核可後，由教務處協助補登成績。 

六、成績繳交後不得更改。但如係屬教師之錯誤致有登記遺漏或核算錯誤者，

由授課教師填寫「成績更正」申請表，並敘明理由及出具成績證明相關文

件，至遲於成績登錄後之次一學期開學一週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始得受

理更改成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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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申請更正成績案，若涉及改變學生及格狀況或該班級全班成績排名前

三名異動者，需經由教務主任同意後，由教務處於開學後兩週內召開「學

業成績更正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登錄更正成績。 

    申請更正成績案未涉前項者，逕由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更正成績事宜。 

   「學業成績更正審議委員會」組成，每學年度由教務主任、實習主任、學務

主任、輔導主任及各科主任為當然委員；由教務主任擔任主席，註冊組長

擔任執行秘書。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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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學業成績更正/補登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別 □第 1 學期  □第 2 學期 

授課教師  授課科目  

學生班級  學生學號 
 

□如附件(多人) 

學生姓名 

 

 

□如附件(多人) 

更改類別 

□第   次定期成績 

□日常成績 

□補考成績 

□重修成績 

更正/補登 

原因 

□登載錯誤 

□評分錯誤 

□其他(請敘明) 

敘明更正

(補登) 

情形 

(本欄必填) 

 

原成績 
 

□如附件(多人) 

更改後 

成績 

 
□如附件(多人) 

授課教師

簽章 
 承辦人簽章  

註冊組長

簽章 
 

教務主任 

簽章 
 

校長簽章  登錄人簽章 (成績登錄負責人簽章) 

備註 1：若有多人成績需更正/補登，請另提供名冊，名冊內容頇包含學生姓名、學號、班級、
座號、原成績與更改後成績。 

備註 2: 各項成績登載於成績檢核日結束後，均不得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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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學生學業成績更正/補登學生名冊 

班級 姓名 學號 座號 科目 原成績 
更正後 

成績 
備註 

        

        

        

        

        

        

        

        

        

        

        

        

        

        

        

        

        

        

        

        

        

        

        

        

 


